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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盘法民初字第3276号

原告：郑某某，女，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昆明某某实业集团公司退休职工，住昆明市唐家

营。

被告：莫某某，男，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贵州某某经济开发区新兴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住昆明市东风东路。

被告：胡某某，女，汉族，江西省临川市人，昆明某某大学退休职工，住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

路。

原告郑某某诉被告莫某某、胡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某，被告莫某某、胡某某到庭参加了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1月10日，被告莫某某、胡某某以生产经营洗煤厂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经双

方协商，按月息2%支付原告，从2015年11月起，被告就未再支付利息，由于被告违约，故原告向法院

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15万元及自2015年11月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现暂计

算应付利息9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莫某某辩称：原告起诉的借款15万元属实，2015年7月12日重新订立了协议，利息按照2%

季度支付。现在支付利息的时间还没有到。

被告胡某某辩称：原告与被告胡某某是朋友，在被告莫某某公司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原告将资金

借给莫某某，并让被告胡某某也签字，资金是公司及莫某某经营使用，作为公司员工没有动用公司的任

何资金，且莫某某出具了还款承诺书，载明了被告胡某某作为公司员工代为公司及莫某某向外所借的款

项均由莫某某个人及公司承担偿还，被告胡某某不承担还款义务和风险。

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银行回单及汇款申请书一份，欲证明原告将款项借给被告，且被告胡某某并未说明款项实际是

莫某某使用，若胡某某说明款项不是其使用，原告就不会借款；

2、借条，欲证明双方的约定，被告在借条上签字。

经质证，被告莫某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证据2的借条已作废。

经质证，被告胡某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被告胡某某的确没有告知原告借款实际是莫

某某适用，款项是打到被告胡某某账户后又转到公司的，公司还开了收据。

为证明其答辩意见，被告莫某某向法庭提交：《协议书》，欲证明双方约定借款15万元，按季度

支付，被告没有违约。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莫某某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莫某某更改了协议且胡某某签名

不是本人签的。

经质证，被告胡某某对被告莫某某提交的证据提出签字不是本人签的。

为证明其答辩意见，被告胡某某向法庭提交：承诺书，欲证明向原告的借款并非被告胡某某实际

使用，是公司在使用，被告胡某某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胡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认可，原告不认识莫某某，仅知道借款是给胡某某的。

经质证，被告莫某某对被告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款项确实是公司使用。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提交证据欲证明目的本院待后综合评

判。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1月10日，被告莫某某、胡某某向原告出具借条，载

明借到原告15万元，月息2%，时间暂定两年。原告后向胡某某账户转款11万元，后又支付部分现金。

2015年7月12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贵州项效经济开发区新兴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甲方）、被告莫

某某（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投资的15万元按月息2%计算，三个月结算付息，投资

期限为半年，自2015年7月12日至2016年1月12日，丙方对甲方对乙方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

协议约定的投资款即为上述借条载明款项。原告认为被告自2015年11月后未在按约付息，故诉至法院

主张其诉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借条及《协议书》所载明的借款及投资款15万元是同一笔款

项，根据2014年11月10日的借条，借款人为二被告，但2015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莫某某及案外人

重新签订《协议书》，借款人为案外人，本院认为，双方针对同一笔借款再次签订合同，且借款主体发

生变更，原告作为债权人亦签字确认，即是认可债务由被告莫某某、胡某某转移给案外人贵州项效经济

开发区新兴煤焦有限责任公司，而被告莫某某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

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

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现《协议书》约定的借款已于2016年1月12日到期，原告有权

要求债务人及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双方对未偿还本金及利息仅支付到2015年10月无异议，本院予以

确认，故原告主张保证人莫某某偿还借款本金及自2015年11月起的利息，未超过双方合同约定，且在

法律规定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莫某某向原告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贵州项效经济开发区新兴煤焦有

限责任公司追偿。对原告主张被告胡某某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根据《协议书》，借条中的

债务已转让，被告胡某某不再是债务人，且原、被告均确认《协议书》中胡某某的签字非本人，故原告

无权再要求被告胡某某承担还款责任。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莫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郑某某借款本金15万元及自2015年11月1日

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郑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80元本院减半收取1740元，由被告莫某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

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

限为二年。

审判员　　蒋煜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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